　湖南省永州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及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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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快东安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鼓励县内外各界有识之士在东安投资兴业，根据国家、省、市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下列优惠政策及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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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享受优惠政策的项目范围
　　1、固定资产投资额在300万元以上(土地款除外，下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产后属规模以上工业的工业企业项目。
　　2、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且安排就业岗位在200人以上的商贸流通企业和实现税收在50万元以上的商贸流通、旅游项目。
　　3、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农业基地项目。
　　4、实现税收200万元以上的房地产项目。
 
　　第二条 用地政策
　　5、投资者新办工业企业所需生产性用地，由县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的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格，以招、拍、挂等方式出让给投资者使用。使用者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不能自行转让土地。
　　6、新办商贸流通企业、旅游项目和生产服务性项目所需生产和经营性用地，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由县政府实行“一事一议”，从优供地，以招、拍、挂等方式出让给投资者使用。房地产开发项目，通过招、拍、挂等方式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
　　第三条 规费减免
　　7、在工业园区内新办各类企业项目以及其他区域内新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项目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除省、市级以上的收费和办证工本费以外，实行零规费管理，任何单位不得另行收取行政性规费。
　　8、凡服务性收费，一律按行业最低标准的30%以下收取。
　　凡收取的规费，均采取“一卡管费”包干分配制，部门收费项目及标准报送县优化经济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同意后，由园区或项目专门服务机构统一收缴，再分配给相关单位。
 
　　第四条 水电优惠
　　9、用电按省定最低目录价格执行;工业用水，按物价核定的最低价格收取。
 
　　第五条 财政支持
　　10、税收按实征收。工业企业自投产之日起三年内，所缴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由县财政全额奖励给企业。企业竣工投产后，第一至第三年所缴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由县财政全额奖励给企业，第四至第六年奖励50%。
　　11、对于新办工业企业项目，企业投产后，县财政还视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逐年从该企业建设期间、投产后所缴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另外给予奖励。具体标准为：在白牙市工业园内固定资产投资300万元以上~1000万元的项目，奖励30万元~6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的项目，奖励80万元~24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的项目，奖励300万元~50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奖励600万元。到芦洪市工业小区、石期市工业小区落户的工业企业参照白牙市工业园区的奖励比例执行。
　　12、投资者新办商贸流通、旅游企业，年实现税收在50万元以上的，税收达标后，由县财政给予奖励，第一至第三年，按该企业年缴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30%给予奖励，第四至第六年，按该企业年缴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25%给予奖励。投资建设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且一次性安排就业人员在200人以上的商贸流通项目，奖励办法由县委、县政府实行“一事一议”。
　　13、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后，按入库税收县得部分的3%给予开发商一次性奖励。
 
　　第六条 服务承诺
　　14、实行县级领导帮扶制。一个项目由一名县级领导牵头、一套工作班子负责。属东安范围内的相关手续，自企业落户合同生效及相关资料备齐后，5个工作日内由项目工作班子代为办结。需上级政府或部门解决的问题及办理的手续，派专人全程帮助办理。
　　15、对享受优惠政策范围的项目实行封闭管理，建立两条“隔离带”，即企业办事与部门隔离，企业征地与农民隔离，部门只服务不收费。相关部门必须经分管县级领导批准方可到工业企业开展执法检查，不准重复检查。对企业的一般违规行为只纠错、不罚款。对在工业企业吃、拿、卡、要的部门单位干部职工，一经查实，先下岗、停职，再依法依纪处理。
　　16、对企业的自用车在东安范围内，一律只纠章、不罚款，确保畅通。
 
　　第七条 奖励措施
　　17、对引进资金新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引进人，在企业竣工投产后，由县财政按固定资产投资到位额的1%的标准一次性奖励给引进人。
　　对引进新办年实现销售收入过2000万元且税收过100万元的企业项目的投资者和引进人，分别安排1名符合条件的子女或亲属进事业单位就业;项目引进人是干部身份的，按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规定，经组织考察，符合条件的一般干部提拔为副主任科员或担任相应领导职务;副科以上干部提拔为主任科员或担任相应领导职务;正科以上干部的向上级党委予以推荐。项目投资者，符合条件的，可推荐为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候选人。
　　18、引进资金对我县国有、集体企业进行收购的，按企业拍卖所得资金的1%一次性奖励引进人。
　　19、引进资金兴办商贸流通、旅游项目的，按投资商实际投入的0.5%一次性奖励引进人。
　　20、引进新办劳动密集型企业，常年安排就业100人以上的，按安排一名就业人员奖励30元的标准，一次性奖励引进人。
　　21、引进资金新办农业基地项目的，按固定资产投资额的0.5%一次性奖励引进人。
　　22、对引进外资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双过”工业企业项目以及战略投资者，奖励办法由县委、县政府实行“一事一议”。
　　23、项目专门服务机构，在确保新办企业按时办理证照、及时调处矛盾纠纷、正常施工和生产的前提下，建设期间，按该项目所得奖金的30%的标准由财政另外给予奖励;竣工投产后，按企业年缴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15%给予奖励。为加强县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对全县招商引资工作的管理和协调，在奖励资金兑现前，县财政按招商引资年度奖励资金总额5%的标准给招商引资办公室拨付办公经费。
　　24、对争取国家资金的项目实行专项奖励：
　　(1)争取国家政策导向性资金，属县里直接受益的财政性资金，按实际到位资金的0.5%奖励引资人;属县财政不直接受益的项目资金，按实际到位资金的0.1%奖励引进人(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10万元)。
　　(2)争取国家计划下达的专项资金，按实际到位资金的0.5%奖励引进人(奖励资金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
　　(3)引进市(含市级)以上计划管理部门以外的项目资金且用于固定资产投入，属无偿资金(不含中央、省、市指令性贷款、拨款)的，按引资额的2%给予奖励;属有偿资金(含无息、贴息、低息贷款和各类需要归还的财政性开发资金)的，按引进额的1%给予奖励(奖励资金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
 
　　第八条 附则
　　25、本办法所指工业企业，是指利用自然资源，从事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及对农产品、半成品进行加工的生产性企业。
　　26、固定资产投入的核定，由县财政牵头，抽调专业人员成立县固定资产评估中心，每年核定一次，作为奖励依据。
　　27、奖励资金来源：引进工业、商贸流通、旅游和农业项目及项目专门服务机构的奖金由财政解决，引进劳动密集型项目的奖金由再就业资金解决，收购国有、集体企业项目的奖金由改制资金解决，争取国家资金的奖金，由项目资金解决。
　　28、对引进人的奖励按有关标准只奖励一项，不重复计奖。本办法由县招商引资领导小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制定的优惠政策和奖励办法同时废止。
 

